
近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国家保密局、 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 《互

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日前，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 《办

法》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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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办法》 制定的目的和意

义是什么？

答： 研究制定 《办法》， 是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

加强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的部

署要求， 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的重

要举措， 对于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

能量， 治理互联网虚假军事信息、

泄露军事秘密等问题， 清朗涉军网

络舆论环境， 汇聚强军兴军意志力

量，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营

造良好网络舆论氛围， 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问： 制定《办法》 的指导原则

是什么？

答： 起草制定过程中， 一是把

握根本遵循。 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

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明确 《办

法》 主题立意、 基本框架和主要内

容。 二是坚持鲜明导向。 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价值取

向， 通过完善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

相关规范， 引导互联网军事信息服

务提供者和用户自觉维护人民军队

良好形象，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三是加强法规衔接。 与

相关法律法规协调衔接， 对相关制

度予以细化和明确， 为开办军事网

站平台、 网站平台军事栏目和军事

账号提供规范指引。 四是注重解决

问题。 针对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

理， 特别是军事网站平台、 网站平

台军事栏目和军事账号开办和监管

等实际问题， 注重体系设计、 标本

兼治， 从源头上规范互联网军事信

息传播秩序。

问： 《办法》 对开办军事网站

平台、 网站平台军事栏目等作了哪

些规定？

答： 《办法》 第五条明确， 互

联网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开办

军事网站平台、 网站平台军事栏

目、 军事账号等， 提供互联网信息

服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互联

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符合《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依法申请

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许可或者履行

相关备案手续。《办法》第六条提出，

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军事信息服务提

供者设立或者明确负责军事信息服

务的编辑机构， 配备与服务规模相

适应的专职编辑人员、 内容审核人

员。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现有互联

网信息服务相关许可和备案管理规

定， 避免增设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义务， 又从编辑机构和专业人

员配备方面， 为军事网站平台、 网

站平台军事栏目、 军事账号开办和

运维提供规范指引， 有利于促进互

联网军事媒体健康发展。

问： 依据 《办法》， 哪些账号

可以认定为军事账号？

答： 《办法》 明确， 军事账号

主要是指在各类互联网传播平台注

册或者变更为军事类别、 以传播军

事信息为主的网络账号。 《办法》

第七条明确网站平台为用户开通军

事账号，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核验， 并细化了军事账号认定条

件， 军队单位、 兵役工作有关部

门、 国防教育机构、 军地新闻媒

体， 以及具备相应规模军事编辑、

内容审核人员的企业事业单位等，

在网站平台开办的以传播军事信息

为主的账号， 可以由网站平台认定

为军事账号。

问： 《办法》 对军事账号核验

报送作了哪些规定？

答： 《办法》 第八条明确， 互联

网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与申请开办

军事账号的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

供服务时， 应当通过身份认证、 账号

分类等方式标注军事账号属性， 核验

其真实身份信息， 告知互联网军事信

息传播的相关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

任。 军事账号核验通过后， 互联网军

事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账号信息页

面加注专门标识， 属于互联网用户公

众账号的， 展示其运营主体名称、 注

册运营地址、 互联网协议地址归属地

等信息， 并于 30 日内将账号有关情

况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报送所在地网

信部门和省军区系统政治工作部门，

涉及国防科技工业的， 同时报送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

问： 《办法》 对互联网军事信息

传播明确了哪些具体要求？

答：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 围

绕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秩序，

《办法》 重点从 3 个方面对互联网军

事信息传播作出规范。

一是鼓励互联网军事信息服务提

供者和用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

信息。 主要包括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习近平强

军思想，宣传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

署， 弘扬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光辉历

史、 优良传统和作风等正能量信息。

二是互联网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

和用户不得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

的信息。 主要包括危害国家主权、 安

全和领土完整， 诋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 散布“军队非

党化、 非政治化” 和“军队国家化”

等错误政治观点， 歪曲、 丑化、 篡

改、 亵渎、 否定人民军队历史、 英雄

烈士事迹和精神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三是禁止制作、 复制、 发布、 传

播涉及军事秘密的信息。 主要包括含

有军事秘密、 国防科技工业秘密或者

未公开的信息， 同时细化明确了有关

涉密信息内容， 并对防范数据汇聚、

关联可能引发的泄露军事秘密风险作

出明确。 此外，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办法》 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 分别

对军队人员、 预备役人员等信息保

护， 使用涉军属性以及新技术新应用

传播军事信息禁止性规定， 转载军事

新闻信息等， 作出了具体规范。

问： 《办法》 对建立互联网军事

信息传播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有哪些具

体安排？

答： 《办法》 第二十一条明确，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 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建立互

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工作协调机

制。 下一步，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将与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文

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国家保密局， 以

及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等军地部门，

联动省军区系统政治工作部门与辖区

内驻军单位、 地方相关主管部门， 建

立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工作协调

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又一起冒充国安干警案件，严肃查办！
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

布了多起仿冒国安账号、 假冒国安

干警、 盗用国安标识、 伪造“红头

文件” 的相关案件。 近日， 国家安

全机关又依法打掉一个冒充国家安

全机关干警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李林 （化名） 长期关注党政机

关的人事动态信息， 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其萌生了假冒国家安全机关干

警行骗的想法。 此后， 李林刻意塑

造“特殊部门领导” 人设， 谎称自

己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 常年跨地

办案抓人， 更故意泄露其非法获得

的他人隐私， 让人对其“特殊部门

领导” 身份深信不疑。 尝到甜头

后， 李林以高利诱骗、 聚集了一批

闲散人员， 形成一个 30 余人的诈

骗团伙， 通过伪造公文证件、 虚构

关系链， 坐实其“领导身份”， 获

取群众信任， 又谎称有重大工程涉

及大额资金可高额返利等实施诈骗

活动， 已有多人受骗。 国家安全机

关在掌握充足的证据后果断出手，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李林等人进行

了严肃处理。

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

摇撞骗案件时有发生， 不仅严重损

害国家安全机关执法权威和公信

力， 严重抹黑国安干警形象， 更践

踏法律尊严、 败坏社会风气。 广大

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

保护好自身的人身、 财产安全。

保持警惕， 不轻信陌生来电。 国

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

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不会仅通

过电话、 网络等方式要求公民提供有

关情况， 更不会要求公民转账汇款，

接到此类电话或信息， 一定要保持警

惕， 不要轻信。

核实身份， 不透露个人信息。 如

果对方自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

可以要求其出示证件， 不要轻易透露

个人身份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等。

增强防范， 不参加所谓“内幕活

动”。 严格遵纪守法， 不听信花言巧

语， 不谋求走关系、 搞特殊， 警惕任

何声称“内幕消息” “高额回报”

“稳赚不赔” 的项目推荐。

及时报警， 维护自身权益。 如果

发现自己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请立即报警， 并保留好相关证据， 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刑法》 第二

百七十九条规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招摇撞骗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发现冒充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任何违法

犯罪行为的线索， 请通过 12339 国家

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网络举报平

台 （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

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

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